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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9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

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9]12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经过试验验证，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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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规定、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方法、工程控制、附录 A粉煤灰酸碱阈

值检测方法等。

本标准某些内容可能涉及相关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

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混凝土结构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天

津市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中如有意

见或建议，请寄送天津市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天津市南开区

体育中心红旗南路 508号，邮政编码：30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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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检测方法，提高检测方法的准确度，并

推进粉煤灰在工程中应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水泥、砂浆和混凝土用粉煤灰中残留氨的检测，

以及砂浆和混凝土用粉煤灰中残留氨的控制。

1.0.3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检测及控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现行有关协会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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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粉煤灰中残留氨 Residual ammonia in fly ash

粉煤灰中以游离态形式存在的氨及化合态形式存在的铵。

2.1.2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Residual ammonia content in fly ash

所测得粉煤灰中残留氨的总含量，以氨（NH3）计。

2.1.3 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 Ammonia emitted from the fly ash concrete

在测试舱法的测试条件下，所测得配制的粉煤灰混凝土试件相应龄期下释

放氨的量。

2.1.4 粉煤灰酸碱阈值 acid-base threshold from the fly ash acid treatment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所控制的粉煤灰酸碱性值，其值为加酸处理条

件下所测得粉煤灰溶液的 pH值。

2.2 符 号

X ——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ω ——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 —— 检测方法所测得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ρA —— 样品溶液 S-A中氨的质量浓度（μg/mL）；

A —— 样品溶液 S-A的吸光度；

A0 —— 空白试验溶液的吸光度；

Bs —— 计算因子（μg/吸光度）；

Vf —— 移取的样品溶液 S-A的体积（mL）。

f —— 样品吸收溶液 S-F的整体稀释倍数；

�� —— 样品处理后溶液的总体积（mL）；

m —— 称取试样的质量（g）；

�� —— 样品溶液中氨的质量（μg）；

��—— 空白试验溶液中氨的质量（μ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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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 移取的用于显色的样品溶液 S-F的体积（mL）；

��（NaOH） ——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mol/L）；

V�t —— 滴定试样溶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V�� —— 空白试验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 —— 样品溶液的氨浓度（μg/mL）；

�i0 —— 空白试验溶液的氨浓度（μg/mL）；

�� —— 检测方法间所测得样品中氨的含量的折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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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

3.1.1 粉煤灰编号及取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

检验方法》GB/T 39701的规定，所取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和均匀性，每份样品的

取样总量不应少于 2kg，应装入密封、洁净、干燥的样品袋中，并应在实验室

环境条件下储存 2月内完成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

3.1.2 所取粉煤灰样品在实验室环境条件下应放置 24h后进行制样检测。应采

用缩分器或四分法将所取粉煤灰样品缩分至约 100g，分别装入密封、洁净、干

燥的容器中，应充分混匀，编号标记，并立刻测定。

3.1.3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中，所取粉煤灰样品并在制样中不应烘干处

理。

3.1.4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4章中规定的酸溶蒸馏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酸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酸

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酸溶靛酚蓝分光光度法和酸溶离子色谱法中的一种。

当检测结果存在争议时，应以酸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为准。

3.1.5 粉煤灰酸碱阈值测定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3.1.6 粉煤灰酸碱阈值范围为 1.3~11.4（包括 1.3和 11.4）的粉煤灰样品适用于

本标准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方法。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结果应同

粉煤灰酸碱阈值一并给出。

3.1.7 检测报告宜包括检测报告唯一性编号、委托方名称、工程名称、生产厂

商、产品规格型号、生产日期、出厂编号、取样日期、取样数量、粉煤灰应用

途径和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分级、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仪器、检测人

员、检测结果等信息。

3.2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控制

3.2.1 粉煤灰理化性能和半水亚硫酸钙含量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

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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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不同建设工程及材料使用粉煤灰中，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划分为 A0

级、A1级、A2级、A3级四个等级，应优先选用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限量值

低的粉煤灰。

3.2.3 电厂燃煤炉烟道气体中收集生产粉煤灰中，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增加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频率与控制：

1 电厂运行状态不稳定及运行设备维修后；

2 所生产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有超标记录或波动较大；

3 电厂脱硝催化剂长时间运行使用后；

4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时期。

3.2.4 粉煤灰中残留氨检测与控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X-射线衍射法（XRD）分析具有酸性铵矾的特征衍射峰、压片-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法（IR）分析在 1370cm-1~1400cm-1波段具有吸收峰时，应增加粉煤

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频率与控制。

2 粉煤灰在 pH值大于 10的溶液状态下冒泡，且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氨

味）时，应增加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频率与控制。

3 颗粒级配所测得 D90小于 40μm，或颗粒粒径分布不均匀时，应增加粉

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频率与控制。

4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中的规

定测得三氧化硫质量分数大于 1.7%、烧失量大于 3.4%时，应增加粉煤灰中残留

氨的含量检测频率与控制。

5 粉煤灰酸碱阈值小于 3.0宜增加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频率与控制。

3.2.5 粉煤灰在运输、存储和使用时，应防止对环境的污染。

3.2.6 用粉煤灰作为主要掺合料的预拌砂浆及混凝土应用时，分别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GB/T 50146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

用技术规程》JGJ/T 223中的相关规定。

3.2.7 粉煤灰用于民用建筑工程时，室内环境污染物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规定。



6

4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方法

4.1 一般规定

4.1.1 试验室试验条件宜为环境温度（20±3）℃。

4.1.2 检测仪器及设备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平：分度值应为 0.0001g和 0.01g。

2 酸度计或离子计：pH值测定时应能测到 0.01单位，并应带电极系统。

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检测时应可连接氨敏感膜电极，应精确到 0.2mV。

3 电极：pH值测定时应选用甘汞电极和玻璃电极，或应选用复合电极。酸

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检测时应选用氨敏感膜电极。

4 磁力搅拌器：搅拌速度应可调，并应包括 300r/min。

5 蒸馏吸收装置：应由 500mL蒸馏器、加热部件、冷凝管、蒸馏接受管、

蒸馏吸收器等组成，并应在蒸馏吸收处理中能密封。

6 滤纸：宜包括快速、中速、慢速型号的定性滤纸。

7 玻璃器皿：规格应包括 400mL、250mL、150mL、25mL的烧杯等。

8 玻璃容量器皿应符合下列规定：

1）移液管：规格应包括 50mL、25mL、10mL、5mL、2mL、1mL、0.5mL、

0.2mL、0.1mL等的刻度吸管。规格并应包括 50mL、25mL、20mL、10mL、5mL

等的单标记移液吸管。

2）容量瓶：规格应能够包括 250mL、100mL、50mL等。

3）量筒：规格应包括 250mL、100mL等。

4.1.3 试剂和材料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本标准中除另有规定外，所用试剂不应低于分析纯。

2 所用试剂，凡未注浓度者均应指市售试剂。

3 市售浓液体试剂的密度应指 20℃的密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盐酸：密度 1.18g/cm3~1.19g/cm3，质量分数 36%~38%。

2）硫酸：密度 1.84g/cm3，质量分数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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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用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或二级水。

5 pH试纸：应包括广泛 pH试纸。

4.1.4 检测中当所配制的溶液出现浑浊、沉淀、颜色变化等现象时，应重新配

制。检测中溶液的配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体积比表示试剂稀释程度，包括盐酸（1+20）等。

2 硫酸溶液应符合下列规定：

1）硫酸标准溶液[c（H2SO4）=0.5mol/L]：量取 28.0mL浓硫酸加入水中，

并应稀释至 1L。

2）硫酸标准溶液[c（H2SO4）=0.2mol/L]：量取 11.2mL浓硫酸加入水中，

并应稀释至 1L。

3）硫酸标准溶液[c（H2SO4）=0.05mol/L]：量取 2.8mL浓硫酸加入水中，

并应稀释至 1L。

4）硫酸吸收液[c（H2SO4）=0.005mol/L]：临用时将 c（H2SO4）=0.05mol/L

硫酸标准溶液稀释 10倍。

5）硫酸标准溶液[c（1/2H2SO4）=0.1mol/L]：量取 3.0mL浓硫酸加入水中，

并应稀释至 1L。

3 氢氧化钠溶液（200g/L）：应称取（20±0.05）g氢氧化钠（NaOH）溶于

水中，并应加水稀释到 100mL。

4 氨标准贮备液（1mg/mL）：称取 3.1420g经（105±2）℃烘 1h的氯化铵

（NH4Cl，基准试剂），应精确至 0.0001g，置于烧杯中，用少量水溶解，应移

入 1000mL 容量瓶中，应用 c（H2SO4）=0.005mol/L 硫酸吸收液稀释至标线，

应摇匀，得到氨标准贮备液。

4.1.5 检测中所使用的氨标准使用液和氨标准工作液，应临用时现用现配。

4.1.6 检测所绘制的线性回归方程工作曲线的相关系数 r应达 0.995以上，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和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时，试剂、分光光度

计及配件不发生改变下，校准曲线宜每 2个月制作一次，使用中应每批样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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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单点校正。

2 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检测时，电极内填充溶液、氨气敏膜片、氨敏

感膜电极、酸度计或离子计、电极工作状态，以及测定时吸取的测试液及碱性

离子强度调节液体积不发生改变下，所绘制的工作曲线使用时长不应超过 10h，

使用中应至少进行 2次单点校正。

3 离子色谱法测定中的离子色谱仪的配件，以及淋洗液及淋洗液流速、柱

箱温度、进样量、抑制电流、柱压等色谱工作条件不发生改变下，所绘制的工

作曲线使用时长不宜超过 24h，使用中应进行单点校正。

4.1.7 检测中处理所得样品溶液应在 4℃条件下于聚乙烯瓶中密封储存，储存

时间最长宜保存 2d。

4.1.8 样品检测时所用试剂及材料、仪器设备及配件、色谱工作条件等，应与

绘制工作曲线时保持相同。

4.1.9 在样品测定分析的同时，应按同样的分析步骤、试剂和用量，不应加试

样进行平行操作，对所得空白测试溶液进行测定。

4.1.10 每个样品应平行进行两次测定，应用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数平均值表示检

测结果。两次重复测试结果的绝对偏差的绝对值应符合表 4.1.10的规定。

表 4.1.10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测定结果绝对偏差的绝对值

粉煤灰中残留

氨的含量范围

（mg/kg）

绝对偏差的绝对值（mg/kg）

酸溶蒸馏靛

酚蓝分光光

度法

酸溶蒸馏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

法

酸溶蒸馏

酸碱滴定

法

酸溶氨气敏选

择性电极法

酸溶靛酚

蓝分光光

度法

酸溶离

子色谱

法

≤300 ≤20 ≤20 ≤20 ≤20 ≤20 ≤20

>300，≤500 ≤30 ≤30 ≤30 ≤30 ≤30 ≤30

>500 ≤40 ≤40 ≤40 ≤50 ≤40 ≤50

4.2 酸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4.2.1 将粉煤灰试样盐酸溶液溶解后，从碱性溶液中快速蒸馏出氨，再用硫酸

吸收液吸收处理后，在亚硝基铁氰化钠及次氯酸钠存在的条件下，以铵离子

（NH�
�）等形式的铵与水杨酸反应生成蓝绿色的靛酚蓝染料，根据着色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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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定量计算。

4.2.2 检测仪器及设备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塞比色管：容量应为 10mL。

2 分光光度计：应能测定波长为 697.5nm的吸光度，应带有 10mm的比色

皿。

4.2.3 检测所用的溶液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系列管制备所用的氨标准工作液配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氨标准使用液（10μg/mL）：应准确吸取 1mg/mL氨标准贮备液 1.00mL，

并应移入 100mL容量瓶中，应用 c（H2SO4）=0.005mol/L硫酸吸收液稀释至标

线，应摇匀；

2）氨标准工作液（1μg/mL）：应准确吸取 10μg/mL氨标准使用液 10.00mL，

并应移入 100mL容量瓶中，应用 c（H2SO4）=0.005mol/L硫酸吸收液稀释至标

线，应摇匀。

2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所用的ρ[C6H4（OH）COOH]=50g/L水杨酸

溶液、10g/L亚硝基铁氰化钠溶液、c（NaClO）=0.05mol/L次氯酸钠溶液的配

制及储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部分：化学污

染物》GB/T 18204.2的规定。

4.2.4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向具塞比色管内溶液中应加入 0.50mL水杨酸溶液，再应加入 0.10mL亚

硝基铁氰化钠溶液和 0.10mL次氯酸钠溶液，应混匀，应于室温下放置 1h。

2 使用分光光度计，应用 10mm比色皿，应于波长 697.5nm处，应以水作

参比，测定管内溶液的吸光度。

4.2.5 检测所用工作曲线的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系列管制备：应吸取 1μg/mL氨标准工作液 0mL、0.50mL、1.00mL、

3.00mL、5.00mL、7.00mL、10.00mL 分别放入具塞比色管中，再应对应加入

10.00mL、9.50mL、9.00mL、7.00mL、5.00mL、3.00mL、0mL 的 c（H2SO4）

=0.005mol/L硫酸吸收液，使具塞比色管内溶液总体积为 10mL。标准系列管组

成氨含量为 0μg、0.50μg、1.00μg、3.00μg、5.00μg、7.00μg、10.00μg的标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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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2 工作曲线绘制：采用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各标准系列管溶液吸光

度并进行分析时，应以吸光度为纵坐标，以相对应的氨含量（μg）为横坐标，

绘制工作曲线，并应计算校准曲线的斜率。应以斜率的倒数作为样品测定时的

计算因子（Bs）。

4.2.6 粉煤灰试样中残留氨的测定分析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样的预处理：称取 5g试样，应精确至 0.0001g，宜置于 150mL烧杯中。

应在盛有试样的 150mL 烧杯中加入 50mL 盐酸（1+20），应置于磁力搅拌器上

搅拌 10min进行溶解后，应用水冲洗移入 500mL蒸馏器中，应控制总体积 200mL，

备蒸馏。

2 蒸馏吸收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准确移取 c（H2SO4）=0.5mol/L硫酸标准溶液 25.0mL于蒸馏吸收器

中，应将蒸馏接受管馏出液出口处插入蒸馏吸收器底部硫酸溶液中。应连接蒸

馏吸收装置各部件，并应确保密封以防氨逸出，在备蒸馏的溶液中应直接加入

200g/L氢氧化钠溶液 10mL使溶液 pH＞12，待加热蒸馏。

2）加热蒸馏，应在收集蒸馏液达 180mL 后停止加热，卸下蒸馏吸收装置

各部件，应用水冲洗冷凝管、蒸馏接受管和蒸馏吸收器，并应将蒸馏液和洗涤

液分别移入 250mL容量瓶中，应用水稀释至标线，应摇匀，所得溶液为样品吸

收溶液 S-F。

3）应从样品吸收溶液 S-F中准确吸取 5.00mL溶液移入 50mL容量瓶中，

应用水稀释至标线，应摇匀，所得溶液为样品溶液 S-A。

3 应准确移取 10.0mL 样品溶液 S-A到具塞比色管内，按靛酚蓝分光光度

法显色测定样品溶液 S-A的吸光度。

4.2.7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粉煤灰试样溶液中氨的质量浓度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ρA=
（A-A0）×Bs

Vf
（4.2.7-1）

式中：ρA ——样品溶液 S-A中氨的质量浓度（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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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样品溶液 S-A的吸光度；

A0 ——空白试验溶液的吸光度；

Bs ——计算因子（μg/吸光度）；

Vf ——移取的样品溶液 S-A的体积（mL），Vf=10mL。

2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ω= ρA×f×��
m

（4.2.7-2）

式中：ω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ρA ——样品溶液 S-A中氨的质量浓度（μg/mL）

f ——样品吸收溶液 S-F的整体稀释倍数，f=10；

�� ——样品处理后溶液的总体积（mL），��=250mL；

m ——称取试样的质量（g）。

4.3 酸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4.3.1 将粉煤灰试样盐酸溶液溶样后，从碱性溶液中快速蒸馏出氨，再用硫酸

吸收液吸收及处理后，以铵离子（NH�
�）等形式存在的铵与碘化汞和碘化钾的

碱性溶液反应，生成淡红棕色络合物，根据着色深浅，比色定量计算。

4.3.2 检测所用仪器与设备、试剂和材料、工作曲线的绘制及纳氏试剂分光光

度法显色测定、测定分析步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

量及检验方法》GB/T 39701中的相关规定，测定分析步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溶液制备：称取 5g试样，应精确至 0.0001g，试样的预处理应符合本标

准第 4.2.7条文的规定。蒸馏吸收处理中，在备蒸馏的溶液中应直接加入 200g/L

氢氧化钠溶液 10mL使溶液 pH＞12，收集蒸馏液达 180mL后停止加热。

4.3.3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应按下式计算：

ω=（��-��）×��
VA×m

（4.3.3）

式中：ω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样品溶液中氨的质量（μg）；

�� ——空白试验溶液中氨的质量（μ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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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处理后溶液的总体积（mL），��=250mL；

VA ——移取的用于显色的样品溶液 S-F的体积（mL）；

m ——称取试样的质量（g）。

4.4 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

4.4.1 将粉煤灰试样盐酸溶液溶解后，再从碱性溶液中快速蒸馏出氨，用过量

硫酸标准溶液吸收，以甲基红-亚甲基兰混合指示剂为指示剂，用氢氧化钠标准

滴定溶液滴定过量的硫酸，定量计算。

4.4.2 检测所用碱式滴定管、c（NaOH）=0.1mol/L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甲

基红-亚甲基兰混合指示液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

检验方法》GB/T 39701中的规定。

4.4.3 粉煤灰试样中残留氨的测定分析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样的预处理：称取 10g试样，应精确至 0.01g，宜置于 150mL烧杯中。

应在盛有试样的 150mL 烧杯中加入 50mL 盐酸（1+20），应置于磁力搅拌器上

搅拌 15min进行溶解后，应用水冲洗移入 500mL蒸馏器中，应控制总体积 200mL，

备蒸馏。

2 蒸馏吸收处理和滴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

及检验方法》GB/T 39701中的相关规定；并在蒸馏吸收处理中，在备蒸馏的溶

液中应直接加入 200g/L 氢氧化钠溶液 10mL 使溶液 pH＞12，收集蒸馏液达

180mL后停止加热。

4.4.4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ω=（Vs0-Vs1）×��（NaOH）×0.01703
m

×t�� （4.4.4）

式中：ω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NaOH）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mol/L）；

V�t ——滴定试样溶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V�� ——空白试验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0.01703 ——与 1.00m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OH）=1.00mol/L]相当的

以克表示的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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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称取试样的质量（g）。

4.5 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

4.5.1 将粉煤灰试样酸处理后，在碱性离子强度调节液的存在下，并使铵盐转

化为氨，由扩散作用通过氨敏感膜电极透气膜，使电极内充氯化铵电质液发生

反应，引起氢离子浓度改变，由酸度计或离子计测得其变化。根据在恒定的离

子强度下，测得的电极电位与氨浓度的对数呈线性关系，以定量计算。

4.5.2 检测所用的溶液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极内氯化铵溶液：应称取 0.534g氯化铵（NH4Cl，基准试剂）和 5.844g

氯化钠（NaCl，基准试剂），精确至 0.001g，用水溶解后，应用水稀释定容至

1L。

2 碱性离子强度调节液：应称取 120g氢氧化钠（NaOH）和 20g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盐（EDTA-2Na），应精确至 0.01g，用水溶解后，应用水稀释定容至

1L。

3 氨标准工作液系列配制：应准确吸取 1mg/mL 氨标准贮备液 1.00mL、

10.00mL，并应分别移入 100mL 容量瓶中，应用 c（H2SO4）=0.005mol/L硫酸

吸收液稀释至标线，应摇匀，此氨标准工作液浓度分别为 10.00μg/mL、

100.00μg/mL。再应准确吸取 10μg/mL 氨标准工作液 1.00mL、10.00mL，并应

分别移入 100mL容量瓶中，应用 c（H2SO4）=0.005mol/L硫酸吸收液稀释至标

线，应摇匀，此氨标准工作液浓度分别为 0.10μg/mL、1.00μg/mL。

4.5.3 氨敏感膜电极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极使用前，安装氨气敏膜片后，电极内应填充氯化铵溶液，并应进行

仪器及电极调试和检查。

2 应将盛有水的烧杯放于磁力搅拌器上，并应将电极头完全浸入水中，在

搅拌状态下清洗不应少于 10min，且应在清洗期间更换 2~3次水，使电极显示

电位值不应低于 5mv以完成电极清洗。

3 电极使用中测定稳定的电位值所需时间较长时，应通过清洗电极、更换

氨气敏膜片等方式对电极性能进行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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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应准确吸取 10.0mL 浓度分别为 0.10μg/mL、1.00μg/mL、10.00μg/mL、

100.00μg/mL氨标准工作液于 25mL的烧杯中，使用离子计或酸度计，浸入电极

后应准确加入 2.0mL碱性离子强度调节液，应充分搅拌后，读取稳定的电位值，

应以测得的电位值为纵坐标，以相对应的氨浓度（μg/mL）的对数函数为横坐

标，绘制工作曲线，得到回归方程。

4.5.5 粉煤灰试样中残留氨的测定分析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样处理：称取 8g试样，应精确至 0.0001g，应置于 150mL烧杯中后，

应加入 c（H2SO4）=0.2mol/L硫酸标准溶液 50mL，宜使试样溶液 pH＜5，应置

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 10min进行溶解。试样溶液宜放置 15min后过滤，此样品

滤液 S-F供测定用。

2 测定分析：应准确移取 10.0mL样品滤液 S-F于 25mL烧杯中，浸入电极

后应准确加入 2.0mL碱性离子强度调节液使测试溶液 pH＞12，应充分搅拌后，

读取稳定的电位值。样品溶液分析时，应由测得的电位值以回归方程计算得到

样品溶液的氨浓度的对数函数，并应计算得样品溶液的氨浓度。

4.5.6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ω=（CiF-Ci0）×�F
m

×�� （4.5.6）

式中：ω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C��——样品溶液的氨浓度（μg/mL）；

Ci0——空白试验溶液的氨浓度（μg/mL）；

�� ——样品处理溶液的总体积（mL），��=50mL；

m ——称取试样的质量（g）。

�� ——检测方法间所测得样品中氨的含量的折算系数。粉煤灰酸碱阈值

＜5时，此 k值取 1.16；粉煤灰酸碱阈值≥5时，此 k值取 1.40。

4.6 酸溶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4.6.1 将粉煤灰试样盐酸溶液溶解处理后，在亚硝基铁氰化钠及次氯酸钠存在

的条件下，以铵离子（NH�
�）等形式存在的铵与水杨酸生成蓝绿色的靛酚蓝染

料，根据着色深浅，比色定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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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检测所用的具塞比色管、分光光度计、溶液，以及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显

色测定、工作曲线的绘制应符合本标准 4.2节的相关规定。

4.6.3 粉煤灰试样中残留氨的测定分析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样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酸溶处理：称取 5g试样，应精确至 0.0001g，宜置于 250mL烧杯中后，

应加入 50mL盐酸（1+20），应置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 10min进行溶解。

2）状态调整及过滤处理：试样溶解后，加水约至 175mL，继续搅拌并应在

酸度计指示下用 200g/L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的 pH值在 4.0~6.0之间。溶液宜

放置 15min后用快速滤纸过滤，应用水洗涤 5次~6次，最终滤液应转移至 250mL

容量瓶中，应用水稀释至标线，应摇匀，所得为样品溶液 S-F。

3）稀释处理：应从样品溶液 S-F中准确吸取 5.0mL溶液移入 50mL容量瓶

中，用 c（H2SO4）=0.005mol/L硫酸吸收液稀释至标线，应摇匀。此样品测试

溶液 S-A供测定用。

2 应准确移取 10.0mL 样品溶液 S-A到具塞比色管内，按靛酚蓝分光光度

法显色测定样品溶液 S-A的吸光度。

4.6.4 应按本标准第 4.2.7条文的规定进行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测定结果计算后，

并应按下式进行酸溶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检测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计算：

ω=��×�� （4.6.4）

式中：ω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 ——检测方法所测得的粉煤灰样品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 ——检测方法间所测得样品中氨的含量的折算系数，此 k值取 1.06。

4.7 酸溶离子色谱法

4.7.1 将粉煤灰试样盐酸溶液溶解处理后，或进一步从碱性溶液中快速蒸馏出

氨，再用硫酸吸收液吸收处理后，用离子色谱分析，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

定量。

4.7.2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应优先选用酸溶蒸馏离子色谱法。

4.7.3 检测用离子色谱仪和配备的试剂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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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子色谱仪应配备电导检测器、阳离子色谱柱、抑制器、抑制柱、样品

定量环、可调流速的淋洗液泵、色谱工作站等。

2 滤膜应为 0.22μm水性滤膜。

3 淋洗液宜选用甲磺酸溶液。

4.7.4 离子色谱分析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好阳离子色谱柱、流动相，应调试仪器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2 仪器系统应平衡至基线平稳时，将测试液注入离子色谱分离，得到色谱

图，应测得峰面积。

4.7.5 检测所用工作曲线的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标准系列制备所用的氨标准工作液配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氨标准使用液（10μg/mL、100μg/mL）：应准确吸取 1mg/mL 氨标准贮

备液 1.0mL、10.0mL分别移入 100mL容量瓶中，应用 c（H2SO4）=0.005mol/L

硫酸吸收液稀释至标线，应摇匀；

2）氨标准工作液（0.50μg/mL、1.00μg/mL、2.00μg/mL）：应准确吸取 10μg/mL

氨标准使用液 5.0mL、10.0mL、20.0mL分别移入 100mL容量瓶中，应用 c（H2SO4）

=0.005mol/L硫酸吸收液稀释至标线，应摇匀。此氨标准工作液的氨浓度分别为

0.50μg/mL、1.00μg/mL、2.00μg/mL。

3）氨标准工作液（5.00μg/mL、7.00μg/mL、10.00μg/mL）：应准确吸取

100μg/mL 氨标准使用液 5.0mL、7.0mL、10.0mL 分别移入 100mL 容量瓶中，

应用 c（H2SO4）=0.005mol/L硫酸吸收液稀释至标线，应摇匀。此氨标准工作

液的氨浓度分别为 5.00μg/mL、7.00μg/mL、10.00μg/mL。

2 工作曲线绘制：应以 c（H2SO4）=0.005mol/L硫酸吸收液作空白标准工

作溶液，并应用离子色谱分析测得标准系列溶液的色谱图，应以色谱图的峰面

积为纵坐标，以相对应的氨浓度（μg/mL）为横坐标，绘制工作曲线，得到回

归方程。

4.7.6 粉煤灰试样中残留氨的测定分析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样处理：对粉煤灰试样宜按本标准第 4.2.6条文的相关规定进行酸溶及

蒸馏吸收处理，或应按本标准第 4.6.3条文的相关规定进行酸溶浸提和状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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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过滤处理后，应将所得样品溶液 S-F供测定用。

2 测定分析：样品溶液 S-F应用滤膜过滤，过滤中应弃去初期的 2mL~4mL

滤液后，滤液注入离子色谱仪进行离子色谱分析测定。样品溶液 S-F分析时，

应由色谱图的峰面积以回归方程计算得到样品溶液的氨浓度。

4.7.7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酸溶蒸馏离子色谱法测定时，应按下式计算：

ω=（CiF-Ci0）×�F
m

（4.7.7-1）

式中：ω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C��——样品溶液的氨浓度（μg/mL）；

Ci0 ——空白试验溶液的氨浓度（μg/mL）；

�� ——样品处理后溶液的总体积（mL），��=250mL；

m ——称取试样的质量（g）。

2 采用酸浸提离子色谱法测定时，应按下式计算：

ω=（ρiF-ρi0）×�F
m

×�� （4.7.7-2）

式中：ω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mg/kg）；

ρ�� ——样品溶液的氨浓度（μg/mL）；

ρi0 ——空白试验溶液的氨浓度（μg/mL）；

�� ——样品处理后溶液的总体积（mL），��=250mL；

m ——称取试样的质量（g）；

�� ——检测方法间所测得样品中氨的含量的折算系数，此 k值取 1.06。



18

5 工程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不同建设工程和不同材料使用粉煤灰中，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划分为

四个等级进行粉煤灰中残留氨的控制，其限量应符合表 5.1.1的规定。

表 5.1.1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限量

项 目
限 量

A0级 A1级 A2级 A3级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

量/（mg/kg）
≤100 ≤210 ≤320 ≤450

5.1.2 四个等级粉煤灰在不同建设工程和不同材料中应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A0级粉煤灰应用不受限制，应包括用于重大建设工程用建筑材料等。

2 A1级应包括用于民用建筑用建筑主体材料及装饰装修材料、水电水利工

程用水工混凝土等，以及水泥用混合材等。

3 A2级应包括用于工业建筑用建筑材料、仓储性建筑用建筑材料等，以及

硅酸盐建筑材料、烧结材料等。

4 A3级应包括用于构筑物用材料、桥涵用材料、隧道用材料、道路用材料

等。

5.1.3 在生产过程中用 A2级和 A3级粉煤灰时，应注意检查粉煤灰输送管道的

通畅情况，并应确保粉煤灰实际计量质量的准确性。

5.1.4 应用粉煤灰原材料在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凝结时间、强度、安定性（雷氏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2 预拌砂浆稠度、抗压强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混凝土拌合物应具有良好的粘聚性、保水性和流动性，不得离析或泌水，

并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混凝土坍落度、坍落度经时损失、凝结时间等应满

足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并应在搅拌地点和浇筑地点分别取样检验，每工作班

应至少检验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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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硬化混凝土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检验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工程要

求的规定，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5.1.5 建设工程和建筑材料使用粉煤灰时，工程施工用的粉煤灰、砂浆及混凝

土、块体材料、混凝土部品、混凝土构配件等均应按检验批进行进场验收。

5.2 粉煤灰质量控制

5.2.1 粉煤灰供应单位应按本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出具批次产品的粉煤灰中残留

氨的含量的检测报告。

5.2.2 在生产过程中，宜在粉煤灰料仓上料的管道处，并宜距地面垂直高度约

1.5m的位置设置取样口进行取样检验。

5.2.3 粉煤灰原材料进场后，应进行进场检验；在生产及施工过程中，还应对

粉煤灰原材料进行抽检。粉煤灰检验项目应包括细度、含水量、需水量比、安

定性、强度活性指数、烧失量、三氧化硫、放射性、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应符合本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其他项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的规定，并宜通过 0.9mm

方孔筛后在实验室环境条件下开敞式干燥处理后再进行细度检测。

5.2.4 粉煤灰原材料的检验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每 200t为一个检验批；

2 不同批次或非连续供应时，在不足一个检验批量情况下，应按同种类、

相同等级每批次至少检验一次。

5.3 工程应用

5.3.1 建设工程所用材料中粉煤灰选用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5.1.1条文和第 5.1.2

条文的规定外，并在砂浆和混凝土中应用时选用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砂浆中宜符合下列规定：

1）防水砂浆应选用 A0级粉煤灰。

2）抹灰砂浆应选用 A0级和 A1级粉煤灰。

3）砌筑砂浆宜选用 A0级、A1级和 A2级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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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凝土中宜符合下列规定：

1）大体积混凝土应选用 A0级和 A1级粉煤灰。

2）预应力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应选用 A0级粉煤灰。

2）C60及以上高强混凝土应选用 A0级粉煤灰；强度等级 C30~C60（包

括 C30）的钢筋混凝土应选用 A0级和 A1级粉煤灰；强度等级 C30以下的钢筋

混凝土应选用 A0级和 A1级粉煤灰，宜选用 A2级粉煤灰。

3）施工空间的通风换气不佳时，混凝土应选用 A0级和 A1级粉煤灰。

3 冬季施工时，抹灰砂浆、砌筑砂浆和混凝土应选用 A0级和 A1级粉煤灰。

5.3.2 粉煤灰在预拌砂浆及混凝土中的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在混凝土中最大掺量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

GB/T 50146第 5.2.1条文的规定。

2 当掺用 A2级和 A3级粉煤灰时，预拌砂浆及混凝土中的最大掺量应进行

试验论证。

5.3.3 A2级和 A3级粉煤灰宜采取适宜的措施处理降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后，应按本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在建设工程中使用。

5.3.4 民用建筑工程的混凝土用 A1 级粉煤灰，除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应符

合本标准中的规定外，7d 龄期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不宜大于 0.18mg/m3或

28d+7d龄期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不宜大于 0.15mg/m3，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

量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河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混凝土用粉煤灰氨污染控制

技术标准》DBJ41/T 226中的规定，并应在检测前试件于温度 20℃±5℃、相对

湿度大于 50%的室内环境条件下静置 24h。

5.3.5 应用 A2级和 A3粉煤灰原材料在生产应用混凝土中，应采取适当延长搅

拌时间的方式降低对性能的不利影响。

5.3.6 当掺粉煤灰的水泥净浆、水泥胶砂，或砂浆及混凝土拌合中出现冒泡、

刺激性气味（氨味）或凝结时间明显延长时，应查找原因，并应采取适宜的处

置措施。

5.3.7 建设工程使用 A2级和 A3级粉煤灰时，应在施工过程中监测施工现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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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氨浓度，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5.3.8 建设工程使用粉煤灰的工程质量验收检验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拌砂浆的检验项目应包括抗压强度，抹灰砂浆和普通防水砂浆并应包

括拉伸粘结强度检验项目。

2 混凝土的检验项目应包括强度。

3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物应包括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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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粉煤灰酸碱阈值检测方法

A.0.1 将酸度计的电极浸入已酸溶处理的粉煤灰试样溶液中，根据电极间产生

的电位差给出所测溶液的 pH值。

A.0.2 试验室试验条件应为环境温度（20±3）℃，应使被测溶液的温度为

（20±3）℃。

A.0.3 检测所用标准 pH缓冲溶液宜选用 pH值 4左右的邻苯二甲酸氢钾溶液、

pH值 7左右的中性磷酸盐溶液和 pH值 9~9.5的硼酸盐溶液。

A.0.4 检测所用温度计的分度值应为 1℃。

A.0.5 每批样品测定时，应选用两种接近或者涵盖被测样品 pH的标准 pH缓冲

溶液，在室温下按酸度计的出厂说明书校正仪器。

A.0.6 样品酸处理溶液的制备：应称取质量为（10±0.05）g的试样置于 250mL

烧杯中，应在烧杯中加入 20mL盐酸（1+20）后，再应加入 80mL 水，应置于

磁力搅拌器上搅拌 15min进行溶解后，应在继续搅拌下立刻进行溶液 pH值测

定。

A.0.7 样品酸处理后溶液的 pH值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酸度计校正好后，应先用水冲洗电极直至所显示的 pH值在 1min内的

变化不超过 0.05，应再将电极完全浸入被测溶液中；

2 应待到酸度计的 pH读数稳定 1min后，记录 pH读数；

3 测定结束后，应用水冲洗电极，以待下次测定。

A.0.8 每批次（≤10个样品/批）或每连续测定 20个样品至少应分析 1个所选

用的标准 pH缓冲溶液，测定结果绝对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 0.1个 pH单位，

否则应重新校正仪器，重新测定该批次样品。

A.0.9 粉煤灰酸碱阈值以酸度计测出的样品酸处理后溶液的 pH值表示，应取

两次重复测得的 pH值的算数平均值为最终结果。当粉煤灰酸碱阈值在 6～9之

间时，两次重复测试结果的绝对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 0.2个 pH单位；当粉煤

灰酸碱阈值≤6或 pH值≥9时，两次重复测试结果的绝对偏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

0.1个 pH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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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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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1.0.3 近年来，由于我国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的支持，燃煤电厂排

放粉煤灰用作辅助性胶凝材料、粉煤灰墙体材料、建筑工程填筑等资源化利用

的传统技术已形成了规模化、工业化生产，被广泛地应用于建筑、建材领域，

粉煤灰已成为我国建筑工程发展中制备建筑材料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而粉煤

灰资源化利用的最佳选择是制备建筑材料，实现粉煤灰的加工处理排放。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大气环保的防治要求不断提高，多数燃煤火电

厂基本上均选用具有相对投资少、工艺过程简易、脱硝效率高等优点的选择性

催化还原法（SCR）脱硝技术，以防治氮氧化物（NOX）等排放造成的污染。

而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脱硝工艺过程中需喷淋液氨、氨水等还原剂，最

终使得粉煤灰中残留氨物质对粉煤灰造成影响，应用于混凝土等水泥胶凝材料

制品中也会产生相关不利的影响，影响工程质量，同时应用后所释放的氨更会

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如燃煤火电厂脱硝后的粉煤灰在水泥混凝土中应用出现

了异常现象：粉煤灰本身、粉煤灰混凝土搅拌浇筑过程或硬化后释放刺鼻刺激

性气体（氨味）；新拌混凝土凝结时间延长、坍落度损失加剧，硬化后表面留有

泡眼痕迹、强度降低等。

目前环境空气和废气中氨，以及水质中氨氮的测定方法有靛酚蓝分光光度

法、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

蒸馏酸碱滴定法。多数粉煤灰呈碱性，且波动较大，标准编制组收集的大量粉

煤灰以料水比 1:10溶解后溶液 pH分布在 4.7~12.6；粉煤灰中固体颗粒物粉末

及杂质较多，粉煤灰颗粒难溶，其表面积较大，粉煤灰颗粒以及粉煤灰中的杂

质颗粒表面均吸附了大量的氨，同时吸附了以NH�
�形式存在的化合态物质。由于

粉煤灰的酸碱性和吸附残留氨的特性，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方法不同于

环境空气和废气中氨，以及水质中氨氮的测定方法。

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 18588中采用酸溶蒸馏酸碱

滴定法测定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电力行业标准《燃煤锅炉飞灰中氨含量的

测定离子色谱法》DL/T 1494中采用酸溶离子色谱法测定飞灰中氨含量，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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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GB/T 39701中采用水溶蒸

馏酸碱滴定法、水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水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水

溶蒸馏离子色谱法测定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针对粉煤灰的酸碱性和粉煤灰吸

附残留氨的特性，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测定的关键是样品溶样处理中使尽可

能多的氨快速溶解在溶液中并稳定存在，处理所得的测试溶液满足检测方法的

最佳测试条件、且需避除可溶杂质离子对测定时的干扰，同时蒸馏吸收操作中

应使粉煤灰及溶液中的氨氮物质完全快速转化为氨，并避免氨的散失，且氨被

充分吸收并稳定存在于溶液中。

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GB 18588中采用酸溶混凝土外

加剂过滤时，因外加剂不溶物较少，溶解速度快且溶解性较好，能够很好地将

铵物质溶解转移于滤液中，而对于粉煤灰仍有部分残留氨氮物质留存于过滤残

渣中。电力行业标准《燃煤锅炉飞灰中氨含量的测定离子色谱法》DL/T 1494

中采用酸溶浸提粉煤灰中残留氨氮物质时，也面临着粉煤灰仍有部分残留氨氮

物质留存于固体颗粒物中，同时低浓度的酸不能使代表性粉煤灰快速转移到溶

液中。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GB/T 39701中

采用蒸馏水溶样，不能使粉煤灰固体颗粒物粉末及杂质中吸附的残留氨氮物质

快速溶出，且溶样中会使部分氨散失，同时粉煤灰中的杂质影响以致有时无法

测定；此外，蒸馏吸收操作中直接加入约 0.2g化学纯氢氧化钠试剂会使氨有所

散失，且不以调整备蒸馏液 pH＞12为技术要求，会使部分粉煤灰中残留氨氮

物质转化为氨时不充分。

本标准在充分考虑粉煤灰的酸碱性和粉煤灰吸附残留氨的特性基础上，并

针对目前建筑工程实际使用粉煤灰组分的复杂性，对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测

定的关键技术进行控制，以本标准建立的粉煤灰酸碱阈值粉煤灰酸碱阈值检测

方法为基础，优化建立了酸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

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酸溶离子色谱法（包括酸溶蒸馏离子色谱法和酸浸

提离子色谱法）；同时根据目前实际应用的粉煤灰情况，一定程度上避免测量结

果受重金属离子、溶液悬浊等干扰的影响，优化建立了酸溶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在考虑到采用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酸浸提离子色谱法、酸溶靛酚蓝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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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法测定粉煤灰中残留氨含量时，仍有部分固定残留氨氮物质留存于固体颗

粒物中，以标准编制组的研究成果，采取了与酸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的基

准方法测定结果间折算的方式进行技术处理。

本标准结合标准编制组的工作成果，针对粉煤灰中残留氨易散失以致取样

测定困难，对不同酸碱特性的粉煤灰作出了取样后不同储存时长和检测处理的

要求。此外，从粉煤灰取样储存时长、各检测方法质量控制措施、样品溶液的

储存条件等方面还进行了技术规定。本标准解决了粉煤灰中残留氨检测时取样

困难问题，提高了各检测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建立了具有操作简便快捷、

检测结果准确、经济合理、适用性强的综合性检测方法，最终从普遍性、便携

性、时效性、安全性、经济性、抗干扰性、可操作性、日常维护方面综合评价，

确定了酸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为基准法。脱硫灰等固体废弃物中残留氨的

含量可参照本标准中的检测方法测定。

标准编制组在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电厂脱硝工艺影响控制、

表征手段特征分析、气味、物理化学性能的相关性，以及对粉煤灰理化性能、

水泥物理性能、砂浆物理力学性能、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及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

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与粉煤灰中残留氨控制密切相关的技术措施。结合本标

准提出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分级及限量控制的要求，并提出了粉煤灰中

残留氨的含量不同级别的粉煤灰在砂浆和混凝土中具体的选用要求。本标准的

编制对规范行业发展，促进砂浆和混凝土用粉煤灰中残留氨的控制，推进粉煤

灰资源化利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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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2.1.2 本标准粉煤灰是指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1596中所定义的粉煤灰，而电厂主要是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烟气脱硝

技术后在粉煤灰中引入残留氨。对电厂 SCR系统下游设备中空气及电厂粉煤灰

等中的氨的检测分析和粉煤灰的 XRD等分析，粉煤灰中残留氨以吸附于粉煤灰

颗粒上的游离态氨为主，并存在化合态 NH4HSO4等；目前由于表征方法的局限

性，无法表征得到气体氨和化合态氨的存在情况，以及化合物态混合物的存在

情况。考虑到粉煤灰中残留氨以吸附于粉煤灰颗粒上的游离态氨为主，相比对

水泥胶凝材料的影响，粉煤灰应用中对室内空气中氨作用影响更大，故本标准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测定结果以氨（NH3）计，此与国家标准 GB/T

39701-2020《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中测定结果以铵离子计

的表达方式存在区别。

2.1.3 河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混凝土用粉煤灰氨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DBJ41/T 226-2019中规定了环境测试舱法的温湿度、空气交换率、混凝土试件

表面积与环境测试舱容积之比等测试条件，并配制对应的粉煤灰混凝土试件状

态调整后，通过测定相应龄期粉煤灰混凝土试件在环境测试舱内空气中氨的平

衡浓度得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现行环境行业标准《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预拌混凝土》HJ/T 412-2007中规定 100mm0100mm0100mm的一组混凝土试件

标样 28d后，置于体积为 1m3 的密闭容器舱中存放 9h测定粉煤灰混凝土氨释

放量。

2.1.4 粉煤灰中残留氨检测中以可区分目前工程应用中的大多数粉煤灰的酸碱

性差别为原则，依据对料液比、适宜酸的量的优化参数，建立了粉煤灰酸碱阈

值检测方法。

2.2 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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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

3.1.1~3.1.2 温度因素和碱性条件是影响粉煤灰中残留氨释放的主要因素，较高

温度会加速氨释放，故取样后尽可能在室温甚至更低温度下储存样品。粉煤灰

样品缩分至约 100g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储存稳定性较差，应立刻进行粉煤灰

中残留氨的测定。

标准编制组研究表明：1）每份样品的取样总量不少于 2kg，样品在实验室

环境条件下储存时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2月内变化并不明显；2）随着储存

时间的延长，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会降低，不同含量粉煤灰的粉煤灰中残留

氨的含量降低程度有差异，不同粉煤灰酸碱阈值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降低

程度有差异。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越高，粉煤灰中残留氨在储存期内散失得

越多。粉煤灰酸碱阈值为 8的粉煤灰在实验室环境条件下储存 2年中（取样总

量少于 2kg），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由大于 1000mg/kg可散失到未检出；粉煤

灰酸碱阈值为 2的粉煤灰在实验室环境条件下储存 2年中（取样总量少于 2kg），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由大于 300mg/kg可散失到未检出。粉煤灰酸碱阈值大于

8的粉煤灰的粉煤灰中残留氨散失速率较大，粉煤灰中残留氨散失完全所需时

间较短。

3.1.3 粉煤灰产品出厂时已进行了质量控制，粉煤灰的含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中不应大于 1.0%的规定。粉

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中对所取粉煤灰样品及其制备的样品进行烘干处理，

改变了粉煤灰中残留氨，所测定的结果不能代表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实际

情况。

3.1.4 目前多数粉煤灰呈碱性，且波动较大，同时实际工程用的粉煤灰组分比

较复杂，标准编制组经研究采用适宜酸溶样且使溶液 pH不大于 4时，可使粉

煤灰中残留氨尽可能多的氨快速溶解在溶液中并稳定存在，且能够避除对测定

结果的干扰，故本标准粉煤灰样品前处理均采用了适宜酸溶样的技术要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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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标准编制组对各检测方法的最佳测试条件研究，建立了本标准中的酸溶

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酸

溶靛酚蓝分光光度法和酸溶离子色谱法，其中酸溶离子色谱法包括酸溶蒸馏离

子色谱法和酸浸提离子色谱法，同时对测定操作中避免氨散失的技术进行了优

化完善。考虑到部分方法未加热浸提处理和过滤中残渣中仍有留存，不能使粉

煤灰中残留氨完全转化被测定，以标准编制组的研究成果，采取了与酸溶蒸馏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测定结果相比较，对应方法均有折算系数使之检测结果与酸

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的检测结果尽可能保持一致。

各检测方法从普遍性、便携性、时效性、安全性、经济性、抗干扰性、可

操作性、日常维护方面综合评价，确定了酸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为基准法。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酸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中配制纳氏试剂所使用

的碘化汞有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方法的使用。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测量下

限高，同时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GB/T 39701

中的水溶蒸馏酸碱滴定法在实际应用中，因受粉煤灰中的酸性物质等影响，会

出现滴定试样溶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比滴定空白溶液消耗氢氧化钠

标准溶液的体积大而无法测定，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方法的使用。酸溶离子

色谱法在企业中很少配备阳离子柱，仪器价格昂贵及试验成本高，操作及维护

复杂，测试时长较慢，测定结果受粉煤灰溶样后溶液中钠离子浓度的影响，不

利于离子色谱法的推广使用。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方便携带，但日常维护

要求较高，样品环境和电极状态要求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方法的使用。

同一粉煤灰样品本标准中规定所测得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比国家标准

GB/T 39701中所要求测得的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高。一是对于粉煤灰中残留氨

存在形式的认知不同，本标准中的粉煤灰中残留氨主要以吸附在粉煤灰颗粒的

游离态氨为主，同时还吸附了NH�
�形式存在的铵离子，但以氨（NH3）计，而国

家标准 GB/T 39701中粉煤灰中残留铵是以吸附在粉煤灰颗粒表面的NH�
�形式存

在的铵离子为主；二是本标准采用适宜酸溶样，以及操作处理过程中减少了氨

散失，并对各检测方法进行优化完善，所测结果较高。

3.1.5~3.1.6 标准编制组对大量燃煤火电厂产出的粉煤灰和实际工程应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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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采用本标准粉煤灰酸碱阈值测定方法测试，基本上所有样品粉煤灰酸碱

阈值在 1.3~11.4范围（包括 1.3和 11.4）。基于粉煤灰酸碱阈值在 1.3~11.4范围

（包括 1.3和 11.4），以代表性粉煤灰对各测定方法中的最佳测试条件进行优化

完善，确定了适宜酸用量、适宜碱液用量等，才最终建立了各粉煤灰中残留氨

的含量检测方法。因以满足大多数粉煤灰的酸碱特性（粉煤灰酸碱阈值）为前

提而建立了各检测方法，故对于粉煤灰酸碱阈值在 1.3~11.4范围（包括 1.3 和

11.4）的样品，采用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方法时完全适用，超出此粉

煤灰酸碱阈值范围的样品应调整适宜酸用量、适宜碱液用量等，才可准确测定。

考虑到粉煤灰酸碱特性（粉煤灰酸碱阈值）与检测方法准确性相关，要求给出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结果时应包括粉煤灰酸碱阈值数值。

3.1.7 为规范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分级下的应用，粉煤灰应用途径应根据粉

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分级指出用于具体的建设工程种类和具体的材料种类，也

便于检测报告结论的判别。如用于民用建筑的混凝土用 F类Ⅱ-A1级粉煤灰。

3.2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控制

3.2.1 国家标准《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GB/T 50146、国家标准《矿物

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

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国

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等中应用粉煤灰时，均以国家标准《用于水

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中的技术要求为基础，要求细度、需水量

比、烧失量、三氧化硫、游离氧化钙、安定性、活性强度指数等理化性能，以

及放射性、碱含量、半水亚硫酸钙等满足粉煤灰的分类及分级要求，是对粉煤

灰产品质量的最基本要求。

3.2.2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分为四个等级：A0级、A1级、A2级、A3级，

针对粉煤灰的产品规格型号，结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

灰》GB/T 1596 中的相关规定，应以“用于拌制砂浆和混凝土用 F类Ⅱ-A1级粉

煤灰”、“用于水泥活性混合材料用 F类 A0级粉煤灰”等表示粉煤灰的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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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3.2.3 粉煤灰是燃煤火电厂所产出的固体废弃物，其品质与电厂工艺密切相关，

结合电厂脱硝工艺和实际情况，针对电厂运行时影响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

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

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

通知》（国发〔2013〕37号）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且相关各地方

相应落实还制定了各地的“工作方案”以改善空气质量，如天津市的天津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天津市 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津

政办发〔2018〕13号）、“《天津市 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8〕44号）等。2014年 7月 1日开始，

火电厂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 GB 13223-20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其

中火电厂燃煤锅炉氮氧化物（以 NO2计）排放浓度限值为 100mg/Nm3，相关省

市执行更严格的地方标准要求火电厂燃煤锅炉氮氧化物（以 NO2计）排放浓度

限值为 50mg/Nm3，甚至更低，为此火电厂将采取非常严格的脱硝措施（包括加

大喷氨水等催化剂的量）降低氮氧化物等排放。标准编制组调研及研究发现，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时期燃煤火电厂所产出的粉煤灰，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普遍存在偏高。此外，其他相关技术内容与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

限量及检验方法》GB/T 39701、《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催化还

原法》HJ 562一致，以对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进行检测控制。

3.2.4 国内外研究表明，刺激性气味（氨味）、细度、粉煤灰酸碱阈值（粉煤灰

酸碱性）、三氧化硫、烧失量等与较高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有相关性。调研国

内外研究成果，并经标准编制组研究表明如下：

1）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较高时，用 X-射线衍射法（XRD）分析时衍射

角 2θ为 17°、24°、34°、36°等处具有酸性铵矾的特征峰，用压片-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法（IR）分析时在 1370cm-1~1400cm-1波数处具有吸收峰，可表征粉煤灰

中以铵离子化合态形式存在的残留氨。

2）粉煤灰具有刺激性气味时，并不一定是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较高所致，

但是在碱性条件下具有刺激性气味（氨味）时，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一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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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mg/kg，且刺激性气味（氨味）越大，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可能会更高。

此外，粉煤灰在碱性条件下产生刺激性气味，并经 65经以上加热冒泡是掺杂了

杂质 Al组分等所致。

3）颗粒级配测定所得累计粒度分布曲线中，90%体积的颗粒直径比 40μm

小时，及颗粒粒径分布不均匀多处出现粒度分布时，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会

大于 200mg/kg。粉煤灰颗粒级配测定应按 JC/T 721-2006《水泥颗粒级配测定方

法 激光法》中的规定进行，应确保固体颗粒在液体中的良好分散。按现行国家

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中的规定测得细度（45规定

方孔筛筛余质量分数）在 12%~30%时，应引起对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重视。

4）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与粉煤灰酸碱阈值及三氧化硫、烧失量、放射性

有一定的相关性。粉煤灰三氧化硫偏高时粉煤灰易呈酸性，酸性粉煤灰样品更

容易出现高氨灰。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较大时，粉煤灰的三氧化硫、烧失量

比较高。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较大时，用热失重分析法分析温度在

621℃~525℃范围内质量损失较大；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越大，在室温~500℃

范围内质量损失越大，同时不同粉煤灰在不同温度区间的质量损失现象会有差

异。

此外，粉煤灰中锌含量、粉煤灰放射性等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也有一

定的相关性，此类参数进一步工程实践验证后完善。

3.2.5 粉煤灰在运输、存储和使用时，还应重视对空气环境的污染。

3.2.6 用粉煤灰作为主要掺合料的混凝土应用时，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混凝

土应用技术规范》GB/T 50146中对粉煤灰的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验收和储存，

以及粉煤灰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施工、质量检验作了规定。现行行业标准《预

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中对砂浆的进场检验、储存、砂浆拌合，以及

砂浆工程应用中的基层处理、施工、质量验收作出了相关规定，粉煤灰作为掺

合料制备砂浆应用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

中的规定。

3.2.7 因建筑施工中使用的高碱混凝土膨胀剂和含尿素的混凝土外加剂，以及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均是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氨的主要来源，并对人体健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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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故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中对

相关建筑材料进行了控制规定，并作出对Ⅱ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氨浓度限

量不应大于 0.20mg/m3、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氨浓度限量不应大于

0.15mg/m3的规定。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中对相关建筑材料的放射性和室内氡浓度等也进行了控制规定。

低浓度的氨对眼睛和潮湿的皮肤会迅速产生刺激作用。氨气可通过皮肤及

呼吸道引起中毒，嗅阈为 0.1~1.0mg/m3，引起嗅觉反应的最低浓度为 2.7mg/m3，

人们吸入浓度 22mg/m3的氨气，5min即引起鼻干。因极易溶于水，对眼、喉、

上呼吸道作用快，刺激性强，轻者引起充血和分泌物多，进而可引起肺水肿。

长时间接触低浓度氨，可引起喉炎、声音嘶哑、严重时可致咳血及肺水肿，呼

吸困难，患者有咽灼痛、咳嗽、咳痰或咳血、胸闷和胸骨后疼痛等；重者，可

发生喉头水肿、喉痉挛而引起窒息，也可出现呼吸困难、肺水肿、昏迷和休克。

目前粉煤灰主要用于水泥用混合材、砂浆、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中，且粉煤

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相对较高地情况时有发生，并在碱性环境中会持续释放氨。

此外，经过调研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多数认为在混凝土搅拌及制备中

混凝土中残留氨有 20%~40%释放，在混凝土搅拌及制备中和 3d硬化混凝土中

混凝土中残留氨有 30%~60%释放，混凝土中残留氨有 50%~80%留存在 28d硬

化混凝土中，并持续缓慢释放。掺加粉煤灰所引入混凝土中残留氨含量越高，

混凝土中的氨气释放速率越快，所释放氨量越大，但氨气释放百分比越低，混

凝土中的氨气在 1d~3d内快速释放达相对稳定地释放状态，故所引入混凝土中

较高含量的残留氨残留在混凝土中，一方面会释放更大量的氨，另一方面又延

长了氨持续释放的时间。综上所述，在民用建筑工程中应对粉煤灰中残留氨的

影响重视并进行控制。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污染物采样点数量设置、检测点布置及室外空白

扣除、检测方法、检测条件应符合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标准》GB 50325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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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方法

4.1 一般规定

4.1.2~4.1.3 本标准中酸溶-粉煤灰酸碱阈值检测方法、酸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

度法、酸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酸溶氨气敏选择

性电极法、酸溶靛酚蓝分光光度法、酸溶离子色谱法和附录 A所涉及到的检测

仪器及设备、试剂和材料统一作出了规定。

4.1.4 溶液配制中用体积比表示试剂稀释程度，例如：盐酸（1+20）表示 1份

体积的浓盐酸与 20份体积的水相混合。

由于物质的量的数值取决于基本单元的选择，因此表示物质的量浓度时，

必须指明基本单元，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意义。如下某硫酸溶液的浓度，由于选

择不同的基本单元，其摩尔质量就不同，浓度亦不相同：

c（H2SO�）＝�.�5�mol/L

c（ t 2H2SO�）＝�.t��mol/L

c（2H2SO�）＝�.�25mol/L

本标准中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是以氨（NH3）计，在氨标准贮备液

（1mg/mL）配制制备时已考虑，故在本标准规定的各检测方法测定结果表达处

理时，不需要再进行铵离子与氨之间的折算处理。

4.1.5 标准编制组在研究中发现，准确移取适量 1mg/mL氨标准贮备液所配制

的氨标准使用液和氨标准工作液在室内环境条件下储存大于 1d时，溶液中氨的

质量浓度（μg/mL）有明显的降低，大大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故对各检

测方法中所使用的氨标准使用液和氨标准工作液作出了临用时现用现配的要求。

4.1.6 对与各检测方法的线性回归方程工作曲线相关的各因素尽可能固定下，

作出了检测方法中绘制工作曲线的时效性规定，以提高检测效率，并保证检测

准确性。测定中单点校正在保证检测准确性的条件下，也助于及时发现问题，

以便作出相应的措施。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检测中，因提高电极活性需要

更换氨气敏膜片、电极内填充溶液，此时应重新制作绘制线性回归方程工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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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本标准对离子色谱仪的配件在其检测方法中有了规定，具体包括电导检测

器、阳离子色谱柱、抑制器、样品定量环、可调流速的淋洗液泵、色谱工作站。

4.1.7 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检测中滴定操作快速方便，待滴定样品溶液能够及

时完成测定。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检测中，一方面受所绘制工作工作曲线

使用时长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处理所得样品溶液量较少，故所得样品溶液应及

时完成测定。考虑到分光光度法和离子色谱法测定分析操作较为繁琐，同时针

对样品集中，且主要是蒸馏前处理设施有限的情况下，在保证检测准确性，以

提高工作效率，对各检测方法处理所得样品溶液 S-F的储存条件及储存时间做

出了要求。标准编制组经研究，要求检测处理所得试样溶液于聚乙烯瓶中密封

储存，并在冰箱 4℃条件下最长可保存 2d，操作测定时再按照相应规定稀释后

进行，对检测结果的影响不大。

4.1.8 样品测定条件应与绘制标准曲线的条件相一致，才能准确测定样品中残

留氨的含量，本标准第 4.1.6条文中对绘制标准曲线控制的条件进行了规定。靛

酚蓝分光光度法和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应使试剂、分光光度计及配件

相一致。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检测时，应使电极内填充溶液、氨气敏膜片、

氨敏感膜电极、酸度计或离子计和电极使用状态相一致。离子色谱法检测中，

应使离子色谱仪的电导检测器、阳离子色谱柱、抑制器、样品定量环、可调流

速的淋洗液泵、色谱工作站等配件，以及淋洗液及淋洗液流速、柱箱温度、进

样量等色谱工作条件相一致。

4.1.9 水溶蒸馏酸碱滴定法在测定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时，本应是滴定试样

溶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不大于滴定空白溶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

的体积，但时常有滴定试样溶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大于滴定空白溶

液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情况出现，此时在排除是非滴定误差所造成时，

应更换检测方法对样品重新进行检测并作出判定。

4.1.10 测定结果数据的修约应符合《数字修约规定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170中的规定。例行生产控制分析时，每样测定的试验次数可以为一次。

在重复性条件下，采用本标准中的检测方法分析同一试样时，两次检测结果应

在本标准 4.1.10条文规定限值内。若超出本标准 4.1.10条文规定限值，应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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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进行第三次测定，测定结果与前两次或任一次检测结果的绝对偏差的绝

对值符合本标准 4.1.10条文规定限值，则取其平均值，否则，应查找原因，重

新按上述规定进行分析。

4.2 酸溶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4.2.1 本方法适用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500mg/kg 内的粉煤灰中残留氨

的检测。标准编制组试验表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184mg/kg~670mg/kg，

本检测方法的相对标准偏差（精密度）为 1.4~1.7%；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207mg/kg~414mg/kg加标下，加标回收率（准确度）为 90%~94%。粉煤灰中残

留氨的含量大于 500mg/kg时采用减少称样量的方式进行测定。

4.2.3 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2014中对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所用的溶液配制及储存有着具体

要求。ρ[C6H4（OH）COOH]=50g/L水杨酸溶液室温下可稳定一个月，10g/L亚

硝基铁氰化钠溶液储存于冰箱中可稳定一个月，c（NaClO）=0.05mol/L次氯酸

钠溶液储存于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

c（Na2S2O3）=0.1mol/L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制备说明如下。（1）配制：称

取26g硫代硫酸钠（Na2S2O3˙5H2O）（或8g无水硫代硫酸钠）放于400mL烧杯中，

精确至0.01g，加入新煮沸并已冷却的水至完全溶解后，加入0.2g无水碳酸钠，

然后再用新煮沸并已冷却的水稀释成1L，盛于棕色细口瓶中，摇匀，静置7d~14d

再进行标定。（2）标定：称取（105±2）℃烘至恒重的重铬酸钾（K2Cr2O7，基

准试剂）0.10g ~0.15g，精确至0.0001g，然后置于500mL碘量瓶中，加入25mL

水，摇动使之溶解，再加2g碘化钾及20mL硫酸（1+5），立即塞上瓶塞，液封

瓶口，摇匀于暗处放置10min。加150mL水用待标定的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到呈

草绿色，加入3mL新配制的淀粉指示剂（5g/L），继续滴定至溶液由蓝色变为

亮绿色为止，记录所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体积。同时做空白试验。（3）浓度

按下式计算：

c（Na2S2O3）=
m×1000

（V1-V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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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Na2S2O3） ——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浓度（mol/L）；

m ——重铬酸钾质量（g）；

V1 ——硫代硫酸钠溶液用量（mL）；

V2 ——空白试验硫代硫酸钠溶液用量（mL）；

M——重铬酸钾的摩尔质量（g/mol）[M（K2Cr2O7）=49.03]。

4.2.6 结合标准编制组研究表明如下：（1）采用适宜酸溶样、碱性条件下加热

处理方式，可使粉煤灰中残留氨充分转化为氨被吸收。（2）蒸馏吸收处理中调

整备蒸馏的溶液未使 pH＞12时，会使检测结果偏低，最大有偏低 20%。（3）

备蒸馏液总体积、蒸馏液体积对检测结果影响不大，溶样搅拌时长、蒸馏吸收

装置各部件连接密封性、蒸馏时长、吸收液及测试液酸度条件对检测结果有影

响。

本标准基于大多数粉煤灰的酸碱特性范围，对溶样用盐酸的浓度及用量、

200g/L氢氧化钠溶液用量作出了规定，并依据对搅拌时长、吸收液及测试液酸

度条件等的优化完善作出了对应规定。不同蒸馏吸收装置最佳蒸馏时长不一致，

一般蒸馏时长控制在 35min~60min内。除了对蒸馏吸收装置各部件水封密封外，

在 500mL蒸馏器的加样口应配备 200g/L氢氧化钠溶液加样部件，最大程度上

避除氨的损失。靛酚蓝分光光度法和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时溶液酸度

条件对检测结果准确性影响很大，本标准中控制的显色测试溶液的组成及总体

积、显色测定所用的溶液体积不得随意改变。

4.3 酸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4.3.1 本方法适用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500mg/kg 内的粉煤灰中残留氨

的检测。

4.3.2 本标准与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GB/T 39701

所认为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存在形式有所不同，本标准中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的测定结果以氨（NH3）计，故酸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检测时，应按本

标准第 4.1.4条文的规定制备氨标准储备液后，再按国家标准 GB/T 39701中的

要求进行标准系列管制备用的氨标准工作液配制，最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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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不再进行铵离子与氨之间的折算处理。本标准依据标准编制组的研究成

果，对酸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从盐酸溶样处理、备蒸馏的溶液中碱液加

入、蒸馏吸收装置各部件连接密封性等方面选取了最佳参数条件。采用纳氏试

剂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时，应移取 10mL~20mL样品吸收溶液 S-F（硫酸吸收溶

液）加入 50mL 具塞比色管中，加水稀释到标线，再加入酒石酸钾钠和纳氏试

剂显色测定。酸溶蒸馏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检测时，应以氨标准使用液的吸光

度为纵坐标，以相对应的氨含量（μg）为横坐标，绘制工作曲线，得到回归方

程，而样品溶液中氨的质量应由样品溶液的吸光度以回归方程计算得到。

4.3.3 若按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GB/T 39701中

的要求制备氨标准储备液后，再进行标准系列管制备用的氨标准工作液配制，

最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计算时需乘以折算系数才可获得粉煤灰中残留氨的

含量。

4.4 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

4.4.1 本方法适用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大于 100mg/kg 的粉煤灰中残留氨

的检测。标准编制组试验表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155mg/kg~834mg/kg，

本检测方法的相对标准偏差（精密度）为 1.0%~11.6%。

4.4.2 c（NaOH）=0.1mol/L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配制及标定可参考现行国

家标准《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GB/T 601中的相关规定。蒸馏酸碱

滴定法检测时，储存使用中的 c（NaOH）=0.1mol/L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保

存时间不应超过 2个月，超过保存时间的溶液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化学试剂 标

准滴定溶液的制备》GB/T 601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复标定后可继续使用，但最长

储存时间不应超过 6个月。蒸馏酸碱滴定法检测中应注意甲基红-亚甲基兰混合

指示剂的有效性。

4.4.3 本标准依据标准编制组的研究成果，对酸溶蒸馏酸碱滴定法从盐酸溶样

处理、备蒸馏的溶液中碱液加入、蒸馏吸收装置各部件连接密封性等方面选取

了最佳参数条件。现行国家标准《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GB/T

39701中对蒸馏吸收处理和滴定的硫酸标准溶液浓度及体积和分析步骤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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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4.5 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

4.5.1 标准编制组试验表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50mg/kg~509mg/kg，本

检测方法的相对标准偏差（精密度）为 0~1.9%；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200mg/kg~400mg/kg加标下，加标回收率（准确度）为 80%~90%。酸浸提下加

标回收率试验时，加入适宜量的氯化铵溶液后，稍搅拌后尽快过滤处理，否则

所测加标回收率值偏低；同时酸浸提下的加标回收率高低还与粉煤灰自身有关。

酸浸提下加标回收率表现不一致，是否与粉煤灰颗粒性质相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分析。

4.5.2 电极内氯化铵填充溶液不同厂商有不同的要求，可按厂商要求配置。碱

性离子强度调节液配制中应分别配制氢氧化钠溶液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

（EDTA-2Na）溶液后，再混合定容至 1L。

4.5.3 电极性能对检测结果准确性、检测效率等有显著影响，应确保电极性能

较好。电极氨气敏膜片的安装，以及填充氯化铵溶液的量应根据厂商要求进行。

仪器及电极调试和检查主要包括电极氨气敏膜片安装是否妥当、电极响应性能

等。选用两点法测定电极响应斜率，即电极在浓度差 10倍的两个溶液中的电位

差被定义为电极斜率。当溶液温度在 20℃~25℃时，电极斜率应该在-54～-60mv

之间，如果斜率不在此范围内，说明电极的响应性能较差，需要更换电极氨气

敏膜片或重新组装电极进行活化等。测定分析中，电极清洗时所需时间较长，

或电极显示反应灵敏性较差，应采取更换氨气敏膜片等方式对电极性能进行活

化。

4.5.4 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测定中，应采取振动烧杯的方式使碱性离子强

度调节液充分混匀。

4.5.5 以大多数粉煤灰的酸碱特性范围，依据标准编制组对酸溶氨气敏选择性

电极法中水溶及适宜酸溶样、料水比、搅拌时间、搅拌放置时间、碱性离子强

度调节液用量、过滤操作等对测定结果的影响，选取最佳参数条件作出了酸溶

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测定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规定。采用水溶氨气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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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电极法测定时，测试中测试液清澈对测定结果干扰影响较小，但无法在短时

间内快速完成测试，以及样品偏碱性条件下，样品测试结果的重复性很差。采

用酸溶氨气敏选择性电极法测定时，酸溶样处理后应使试样溶液 pH≤4可确保

检测方法的准确性，但是较高浓度酸溶样一方面面临着有样品过滤困难及过滤

液偏少，另一方面会使测试液浑浊对测定结果干扰影响较大的问题，本标准在

综合考虑粉煤灰的酸碱特性、称样量、适宜酸浓度等方面后作出了规定。

4.6 酸溶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4.6.1 本方法适用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500mg/kg 内粉煤灰中残留氨的

检测。标准编制组试验表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190mg/kg~695mg/kg，

本检测方法的相对标准偏差（精密度）为 0.3~2.3%；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208mg/kg~417mg/kg加标下，加标回收率（准确度）为 90%~102%。

4.6.2 本标准第 4.2.2条文、第 4.2.3条文、第 4.2.4条文、第 4.2.5条文对具塞

比色管、分光光度计和标准系列管制备所用的氨标准工作液、靛酚蓝分光光度

法显色测定所用的溶液，以及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显色测定方法、工作曲线的绘

制等作出了规定。

4.6.3 以大多数粉煤灰的酸碱特性范围，依据标准编制组对酸溶靛酚蓝分光光

度法中适宜酸溶样、搅拌时间、搅拌放置时间、测试溶液酸度条件等对测定结

果的影响，以最佳参数条件作出了酸溶靛酚蓝分光光度法测定粉煤灰中残留氨

的含量的规定。试样溶解后，加水至烧杯刻度 175mL处，继续搅拌以保证酸度

计显示稳定，并加入 3mL~6mL的 200g/L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使溶液 pH值

在 4.0~6.0之间后，溶液需放置 15min后可澄清便于快速过滤。样品溶液 S-F稀

释处理中，需用 c（H2SO4）=0.005mol/L硫酸吸收液稀释才能保证靛酚蓝分光

光度法显示测定的酸度条件。

4.6.4 按本标准第 4.2.7条文的规定计算样品溶液 S-A中氨的质量浓度ρA后，粉

煤灰样品中残留氨的含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ω=
ρA×10×25�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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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酸溶离子色谱法

4.7.1 本方法适用于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在 500mg/kg 内粉煤灰中残留氨的

检测。标准编制组部分试验结果表明，酸溶离子色谱法的相对标准偏差（精密

度）比蒸馏靛酚蓝分光光光度法和酚蓝分光光光度法的相对标准偏差的值整体

偏大。

4.7.2 本标准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的酸溶离子色谱法包括酸溶蒸馏离子

色谱法和酸浸提离子色谱法。酸溶蒸馏离子色谱法可避除钠离子等的干扰，本

标准规定优先选用酸溶蒸馏离子色谱法。

4.7.3 电导检测器可以进行温度补偿或自动调整量程。阳离子色谱柱对铵离子

应达基线分离。抑制器应为电解自动再生微膜抑制器或其他抑制器。样品定量

环应根据实际测定需要选用。淋洗液泵接触流动相的部件不应对阳离子色谱柱

造成污染，且应为非金属材质。色谱工作站用于数据的记录、处理、储存等。

淋洗液可选用 20mmol/L甲磺酸、48mmol/L甲磺酸、1.7mmol/L硝酸、1.7mmol/L

吡啶二羧酸等，淋洗液浓度和流速应根据仪器性能自行设定。

4.7.5 本标准配置的氨标准工作液系列和 c（H2SO4）=0.005mol/L硫酸吸收液

组成了氨含量为 0.00μg/mL、0.50μg/mL、1.00μg/mL、2.00μg/mL、5.00μg/mL、

7.00μg/mL、10.00μg/mL的标准系列。实际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测定中，可根

据所配备离子色谱仪配套的定量环、阳离子柱等，与试样测定分析步骤对应后

建立相适宜的标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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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5.1.2 不同建设工程和不同材料使用粉煤灰中，A0级粉煤灰产销与应用

范围不受限制，重大建设工程用建筑材料应选用 A0级粉煤灰；A1级粉煤灰、

A2级粉煤灰、A3级粉煤灰可用于构筑物用材料、桥涵用材料、隧道用材料、

道路用材料等；A2级粉煤灰不可用于重大建设工程、民用建筑工程、水利水电

大型工程等中的材料，但可用于工业建筑工程、其他建筑工程等中的材料和制

备工艺中可散失氨的材料；A1级粉煤灰不可用于重大建设工程中材料，可用于

民用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大型工程等中的材料，以及工业建筑工程、其他建筑

工程等中的材料和制备工艺中可散失氨的材料。

标准编制组经调研国内外研究成果，并在编制组专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实践经验，提出了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分级及限量应用控制的要求。主要

是从粉煤灰中残留氨对粉煤灰的理化性能、水泥胶凝材料性能（包括水泥物理

性能、砂浆的物理力学性能、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及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室内

空气质量（人体健康危害）及施工环境的影响，并结合目前粉煤灰中残留氨的

含量的实际状况、应用途径、工程实践应用情况，同时依据国外粉煤灰中残留

氨对人体健康及施工安全性的限量和国家标准 GB/T 39701-2020《粉煤灰中铵离

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中的限量规定，以及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存在形式及

检测方法，以保证室内空气质量满足标准要求和对水泥胶凝材料性能影响较小，

并推进粉煤灰的资源化利用为原则，提出了不同建设工程和不同材料使用粉煤

灰中，对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的分级及限量应用控制的要求。

《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0部门令 第 19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年第 26号公告中的《国家工业固

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等文件和我国相关标准中，对粉煤灰的资源化

利用途径有较为明确的分类及产品性能要求。民用建筑的建筑主体材料及装饰

装修材料中的材料主要包括水泥、矿物掺合料、砂浆、混凝土、砖、砌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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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防火材料等。硅酸盐建筑材料主要包括蒸压制品、耐磨耐火材料等。

5.1.3 粉煤灰会因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较高而引起其性质发生变化，粉煤灰

会出现结团、板结等现象，在生产中应防止输送管道堵塞，并确保实际计量粉

煤灰质量的准确性。

5.1.4~5.1.5 以粉煤灰中残留氨对水泥物理性能、砂浆的物理力学性能、混凝土

拌合物性能及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中主要性能的影响，并结合目前国家标准《混

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国家标准《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GB/T

50146等中的规定，作出了应用粉煤灰原材料在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对主要性能

的控制规定。

水泥凝结时间、强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中的

要求，水泥安定性（雷氏法）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

结时间、安定性检测方法》GB/T 1346中的相关规定。预拌砂浆稠度、抗压强

度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抹灰砂浆技术规

程》JGJ/T 220、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中的相关要求。混凝土拌合

物性能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的规定，硬化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中的相关规定，长期性能和耐久性

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GB/T 50082和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中的

相关规定。粉煤灰混凝土的强度检验与评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

验评定标准》GB/T 50107的有关规定执行。建设工程和建筑材料使用粉煤灰中，

工程施工中应按检验批进行材料进场验收，并应按相关标准进行工程质量验收。

5.2粉煤灰质量控制

5.2.1 粉煤灰应用单位应按本标准第 3.1.1条文、第 5.1.2条文的规定和本标准

第 5.3节的规定选用粉煤灰，粉煤灰供应单位应同粉煤灰的三氧化硫、烧失量、

细度、强度活性指数等项目一样，还需提供批次产品的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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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2.3 针对粉煤灰进场检验、抽检、日常控制的项目，从两方面考虑对拌

制砂浆及混凝土、水泥活性混合材料用粉煤灰的细度、含水量、需水量比、安

定性、强度活性指数、烧失量、三氧化硫、放射性、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重

要控制项目进行了规定。两方面具体包括：一是以目前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

控制标准》GB 50164、国家标准《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GB/T 50146、

国家标准《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等中对粉煤灰进场检验和抽检的项目要求；

二是依据粉煤灰中残留氨对粉煤灰的三氧化硫、烧失量、需水量比、强度活性

指数等理化性能的作用影响最明显。

面对粉煤灰品质变化较大等问题，日常生产中生产单位对品控有较高要求，

采取了一些较好的品控取样措施，对所生产产品的质量控制有重要作用。因粉

煤灰中残留氨会影响粉煤灰的粒径分布及颗粒结合，使得按现行国家标准《用

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中规定所测得的细度（45度（方孔筛

筛余）值比实际值大，本标准提出在实验室环境条件下开敞式干燥处理后检测，

才可得到实际的细度（45验室方孔筛筛余）。不过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

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在修订过程中，通过研究粉煤灰细度对需水量

比、烧失量、强度活性指数及其他性能的影响，将拌制混凝土和砂浆用粉煤灰

技术要求中Ⅱ级粉煤灰的细度（45煤灰方孔筛筛余）指标由原来不大于 25%改

为不大于 30%，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细度检测不准确对粉煤灰品质的误判。

5.3 工程应用

5.3.1~5.3.3 本标准中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分为四个等级：A0 级、A1 级、

A2级、A3级，在本标准第 5.1.1条文和第 5.1.2条文的规定基础上，依据粉煤

灰中残留氨对水泥胶凝材料性能的影响，并结合在砂浆和混凝土中具体应用情

况，作出了更具体的规定。

国家标准《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GB 50496中对大体积混凝土作出了规定，

基础底板、桩基承台、厚大结构转换层楼板及大梁等此类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后，

混凝土内部温度较高会加速氨释放，为防止对混凝土性能影响，作出粉煤灰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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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选用的粉煤灰应为 A0级和 A1级的要求。密闭空间不利于空气中氨扩散释

放，应引起重视。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大于 500mg/kg时，不应在建筑工程及

建筑材料中使用。

粉煤灰的掺量大小对预拌砂浆及混凝土的性能影响较大，且大掺量粉煤灰

所引入的粉煤灰中残留氨对其性能的影响会更明显，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较

高的 A2级和 A3级粉煤灰利用时更应注意对其性能的影响；因粉煤灰中残留氨

的含量较高对预拌砂浆及混凝土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时，可通过减少预拌砂浆

及混凝土中粉煤灰掺量的配比措施进行试验后使用。

不同建设工程和不同材料使用粉煤灰中，应优先选用 A0级粉煤灰和 A1级

粉煤灰；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较高的 A2级和 A3级粉煤灰，可通过晾翻搅拌、

高温处理、水洗烘干等措施降低粉煤灰中残留氨，因此类措施处理使得粉煤灰

中残留氨的氨和化合物存在发生了变化，所得粉煤灰比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同级别未处理的粉煤灰对水泥胶凝材料材料的影响会大一些，使用时还应引起

注意。

5.3.4 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的检测是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氨污染防控的

重要措施之一，对于民用建筑室内空气中氨污染的防控评价更合理，特别是采

用环境测试舱法进行模拟测定。民用建筑工程的混凝土用粉煤灰应对粉煤灰中

残留氨的含量和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进行检测控制，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检测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4章中的规定，其限量和应用应符合本标准第 5.1.1条

文、第 5.1.2条文、第 5.2.1条文的规定。

河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混凝土用粉煤灰氨污染控制技术标准》DBJ41/T

226-2019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中规定Ⅰ类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氨浓度限量不应大于 0.15mg/m3，提出了

28d+7d龄期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不应大于 0.15mg/m3，鉴于民用建筑工程中

房间的通风换气率、混凝土制备及状态等状况与材料测试条件间的衔接问题，

以及建筑工程材料进场检测时效、残留氨的存在形式等实际情况，目前以

28d+7d龄期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要求不大于 0.15mg/m3进行工程应用控制，

今后可根据工程实践及实际情况进一步对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限量作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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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研国内外研究成果，并结合工程应用实际的情况，对粉煤灰混凝土

氨释放量检测进一步细化了要求。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检测中，按照粉煤灰

掺量最大的混凝土配合比，用同一批次的粉煤灰制备混凝土试件，混凝土试件

厚度应为 100mm 或宜选用边长为 150mm 的立方体，试件成型后在温度

20℃±5℃、相对湿度大于 50%的室内静置 1d~2d，试件拆模后立刻放入温度

20℃±2℃、相对湿度为 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养护至 6d或 28d+7d后，所测试

件于温度 20℃±5℃、相对湿度大于 50%的室内环境条件下状态调节 24h后，置

于环境测试舱进行测试。工程实体所取试样，检测时应满足试件的表面积与用

于测试的环境测试舱容积比应为 2:1，对所测试样于温度 20℃±5℃、相对湿度

大于 50%的室内环境条件下状态调节 24h后，置于环境测试舱进行检测，所测

粉煤灰混凝土氨释放量不宜大于 0.15mg/m3。

当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300mg/kg左右时，制备粉煤灰混凝土后，民用建

筑工程室内空气中氨浓度在 0.20mg/m3 左右。当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

500mg/kg以内时，搅拌制备粉煤灰混凝土中，一般施工环境空气中氨浓度不会

超过 3mg/m3。目前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主要分布在 700mg/kg以内，大多数

集中在 200mg/kg以内，高氨粉煤灰大多数也在 500mg/kg以内。

5.3.5 延长搅拌时间，粉煤灰中残留氨所引入混凝土中的残留氨会加速释放，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混凝土性能的不利影响，但是具体延长的搅拌时间应根据

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粉煤灰掺量、混凝土配合比、拌合时通风状态等因素，

经试验确定。

5.3.6 在应用中出现冒泡、刺激性气味（氨味）或凝结时间明显延长时，应确

认是否是因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过高所致，应按本标准中的相关规定使用粉

煤灰。对工程应用中具有刺激性气味、加水搅拌冒泡（酸条件下会大量冒泡）、

影响混凝土性能的粉煤灰进行粉煤灰中残留氨的含量检测，其粉煤灰中残留氨

的含量在 100mg/kg以下，并经 XRD分析具有刺激性气味、冒泡的粉煤灰并非

高氨灰。

5.3.7 A3级粉煤灰使用中，施工现场空气中氨浓度一般不会超过职业卫生的限

值要求，但是对于通风不良环境仍存在超标风险，A2级和 A3级粉煤灰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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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通风换气措施。

5.3.8 预拌砂浆的检验项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23、《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中的相关规定。混凝土的检验项目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231、《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DL/T 5144等，以及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

术规程》JGJ/T 23等中的相关规定。块体材料的检验项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50574等中的相关规定。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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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粉煤灰酸碱阈值检测方法

标准编制组试验表明：当粉煤灰酸碱阈值在 6～9之间时，重复测试结果的

绝对偏差的绝对值相比粉煤灰酸碱阈值≤间或 pH值≥≥时大。

检测所用标准 pH缓冲溶液可按国家标准《pH基准试剂 定值通则》GB/T

27501-2011、环境行业标准《水质 pH值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等标准中

的规定制备，也可选用标准物质。

试样中加入 20mL盐酸（1+20）后，轻轻摇动烧杯，可使试样初步溶解后，

再加入 80mL 水进行样品溶解。粉煤灰酸碱阈值测定时，应在搅拌状态下进行

测定，此时所得数据稳定且有效。

pH读数在 1min内的变化不超 0.10为 pH读数稳定状态。粉煤灰酸碱阈值

在 6~9时，测定样品酸处理所得溶液的 pH值中，酸度计的 pH读数稳定相比需

较长时间，此时应耐心观察直至酸度计的 pH读数稳定 1min后，才能准确测定

粉煤灰酸碱阈值。


